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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和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須予公佈交易  

最新進展  

 

建議非常重大出售事項  

及  

進一步延遲寄發通函  

 
茲提述中信資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 201 8 年 8 月 29 日和 2 01 8 年

1 0 月 9 日的公告（「該等公告」），有關本公司就出售中信海月能源有限公司及海南–

月東區塊的建議非常重大出售事項。除本公告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內所用的詞彙

與該等公告中所界定的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謹此通知股東和潛在投資者有關出售事項的最新進展。  

 

與洲際油氣討論的狀況  

 

自 20 1 8 年 10 月 9 日本公司的公告當日起，Sta r  E l i t e 一直未能與洲際油氣就    

有關洲際油氣對出售事項的意向完成討論。隨著洲際油氣刊發日期為 20 1 8 年     

10 月 15 日的公告，以致洲際油氣的股份在 2 018 年 10 月 1 6 日於上海證券交易所

復牌，本公司明白，洲際油氣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條例和／或中國證券法下，在緊隨

洲際油氣的股份在上海證券交易所復牌不少於一個月期間（「限制期」），限制與任何  

一方（包括 Sta r  E l i t e）討論有關洲際油氣的任何重組。Sta r  E l i t e 建議等待直至

限制期完結後（即 2 01 8 年 11 月 1 7 日），再重新與洲際油氣討論以確定洲際油氣

對有關出售事項的意向。  

 

與此同時，股東和本公司證券的潛在投資者需知悉洲際油氣從意向書日期起兩個月

完結日（即 20 1 8 年 1 0 月 26 日）前並未有向 Sta r  E l i t e 交付銀行函件，此乃是意

向書的一項前提條件。根據意向書的條款，Sta r  E l i t e 與洲際油氣有權（惟截至本

公告日期任何一方均未行使該權力）向對方發出書面通知以終止意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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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延遲寄發通函  

 

載有（其中包括）（ i）出售事項的資料；（ i i）中信海月集團的財務及其他資料；

（ i i i）本集團的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假設出售事項完成）；和（ i v）股東特別   

大會通告的通函，並未能如本公司在 2 01 8  年 10 月 9 日公告所述，於 20 18 年   

1 0 月 3 1 日或之前寄發予股東。  

 
本公司建議進一步延遲寄發通函，直至 Sta r  E l i t e 能夠與洲際油氣就洲際油氣有關

出售事項的意向完成討論。本公司將於必要時刊發有關出售事項和寄發通函的進一

步公告。  

 

一般事項  

 

本公司將於必要時向股東和潛在投資者就有關出售事項的進展和寄發通函作進一步

公告  。  

 
誠如在本公告內披露，Sta r  E l i t e 須待限制期之後確認洲際油氣對於出售事項的意

向，因此出售事項是否繼續進行存在不確定性。同樣，誠如在該等公告內披露，出

售事項取決於若干先決條件的達成。本公司建議股東和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股

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香港，20 1 8 年 11 月 2 日  

 
 

在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郭炎先生、索振剛先生、孫陽先生和李素梅女士，本公司的非執行董事為陳健先生而

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范仁達先生、高培基先生和陸東先生。 

 

承董事會命  

中信資源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郭炎  
 


